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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 779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

黃瑞明大法官 提出 

     

    本號解釋分為兩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有關非都市土地經編定

為交通用地，且依法核定為公共設施用地者，無土地稅法第 39

條第 2 項免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，違反憲法第 7 條保障平等權

之意旨，相關機關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，檢討修正土地

稅法相關規定，財政部所發布之系爭函一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

不再援用，就此部分之結論及理由，本席敬表贊同。第二部分

是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0年 2月 2日（90）農企字第 900102896

號函（即系爭函二），認為公路法之公路非屬農業用地範圍，

無農業發展條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，多數意見認為並未

牴觸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，本席

不贊同，爰提出部分不同意見如下。 

 

一、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之意旨與適用對象  

按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：「作農業使用之農業

用地，移轉與自然人時，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。」其目的

是為了增進農民福利，便利農民取得農地，落實農地農用政

策，其提供優惠之對象為「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」，適用本

條之前提為未經政府徵收而仍為人民所有之農業用地。農業用

地之定義，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第 10 款之規定：「農業用地：

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、保護區範圍內，依法供下列

使用之土地：⋯⋯ （二） 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、畜

禽舍、倉儲設備、曬場、集貨場、農路、灌溉、排水及其他農

用之土地。⋯⋯」故知「農路」屬農業用地之定義範圍內。土

地稅法第 10 條亦對農業用地加以定義，其定義與農業發展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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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第 3 條第 10 款之規定完全相同，其範圍包括供與農業經營

不可分離之農路（土地稅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參照）。故與

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路屬農業用地，依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

之規定，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，此部分無疑問。有疑問者

為何謂農路？其與公路法上公路有何區別？土地稅法及農業

發展條例均未規定農路之定義，農委會曾頒布行政法規對該法

規所適用之農路範圍作定義，其中較具體者為 89 年 1 月 14 日

訂定發布之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路養護管理要點」第 2 點規

定：「本要點所稱農路，係指農產及生產資材運輸，路寬在 6

公尺以下，3 公尺以上 (山坡地得視需要降低至 2.5 公尺) 未依

公路法管理且由本會輔建或改善之農用道路。」依該定義，農

路之要件為：1、為農產及生產資材運輸之農用道路。2、未依

公路法管理。3、由農委會輔建或改善。其中第 2、3 點係規定

道路主管機關之權責區分，而第 1 點則是對於道路之性質加以

定位，即為農產及生產資材運輸之農用道路，故知農路之要件

是道路使用之目的為農用。而依公路法管理之公路，應係指為

了公共運輸目的之用的道路。就此而言，農路與公路二者目的

有別，主管機關亦有區別。然而可能發生爭議的是，公共運輸

之目的與農業及生產資材運輸之目的，二者並非截然可分、互

相排斥，有可能重疊而兼具農用與公共運輸之用，則兼具二者

功能之道路，可否依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申請不課徵土地增

值稅？在實務上更有些道路原供農民農業使用之意，後因社會

進步而進展成為大眾使用之公路，其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本

質並未喪失，尤其是位於特定農業區內之道路，即可能有此雙

重目的。 

 

二、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之適用是否應排除公路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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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農路與公路是否截然可分？ 

公路法所規定之公路包括國道、省道、市道、縣道、區道、

鄉道、專用公路，其分類主要是依據該公路所連絡地點之行政

位階而定（如：區道是聯絡直轄市各行政區及行政區與各里、

原住民部落間之道路，公路法第 2 條第 6 款參照），並依此分

別規定其路線系統之擬定程序及機關。如國道、省道由中央公

路主管機關擬定，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；市道、區道由直轄市

公路主管機關擬定，報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定公告等（公路

法第 4 條參照）。至於依公路法所定義之公路是否即與「農路」

互相排斥，卻未必然。 

按農路依其定義是指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路（土地稅

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），或係指農產及生產資材運輸之農用

道路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路養護管理要點第 2 點），係就其

使用功能而定，已如前述。至於公路法下之公路則係為公共運

輸之目的。然而農路亦包括可供不特定人使用者，與公路均為

可供不特定人使用之道路1，亦即均具有公益之功能。 

（二）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是否必然排除公路？ 

  得適用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之前提為道路未經政府徵收

而供農業使用，均為私人土地供不特定大眾使用，已經受有特

別犧牲。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就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（包

括農路）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。然而於特定農業區內之公

路，除了農產及生產資材之運輸外，可能兼具公共運輸之功

能，可以說對於公益之貢獻更為廣泛，是故對於兼具農產及生

產資材運輸，以及公共運輸功能之公路，雖為公路法所規範，

但仍具農路之功能，反而更具有接受獎勵之必要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僅供特定農戶使用而不對大眾開放之農用道路是否可稱為農路，未見法規加以定

義，但本席認為依目前之定義，農路應包括可供不特定人使用之道路及供特定農戶

使用之道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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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農業區中的一條道路，未經政府徵收，供農業使用，

被認定是農路，得免徵土地增值稅；若兼具公共運輸之功能，

被認定為公路中之區道，則被排除為農路，無法享受免徵土地

增值稅之優惠。對當事人而言，一樣是私有地被開闢成道路，

供公眾使用，政府機關將其定位為農路或區道，對土地被使用

之人，其實沒有差別，均應公平享受政府為獎勵農地農用之租

稅措施，才比較合理。   

 

三、對系爭函二之檢討 

    系爭函二稱：「查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（按：

92 年 2 月 7 日修正為第 3 條第 10 款，內容相同）『農業用地：

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、保護區範圍內，依法供下列

使用之土地：（一）供農作、森林……。（二）供與農業經營不

可分離之農舍、……：、「農路」、灌溉、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

地。（三）農民團體……。』又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1 項

『本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稱依法供該款第 1 目至第 3

目使用之農業用地，其法律依據及範圍如下：一、本條例……。

二、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編定之林業用地、養

殖用地、……及「供農路使用之道地目土地」（按：94 年 6 月

10 日該項條次改列為第 2 條，內容修正為「供農路使用之土

地」），或上開分區內暫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。……。』準

此規定，『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、供農路使用之道地目土地』

應即符合農業用地定義之要件；至其用地編定類別似不在限制

之列。是以非都市土地『供農路使用之道地目土地』雖依法編

定為『交通用地』，仍應屬農業用地之範圍，而有農業發展條

例第 37 條及第 38 條之適用。惟依公路法所定義之公路，包括

國道、省道、縣道、鄉道及專用公路，則仍不在適用之列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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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內容可得討論如下： 

（一）系爭函二稱只要符合「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、供農路使

用之『道地目』土地」（按 92 年 2 月 7 日修正發布之農業發展

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增加了「供農路使用之道地目土地」之要

件），亦即農路可為道地目土地，故「農路」不限於在農地上

自然發展出來供人力、獸力或簡單農機使用之道路，或僅限特

定農戶使用之道路，反而已擴張至「道地目之土地」，已可認

應具有公眾運輸之功能，在功能上具有公路之性質，而非僅供

農用。系爭函二更清楚指明既然是「道」地目用地，在土地編

定上即屬交通用地，因此該函進一步澄清「用地編定類別似不

在限制之列」。因此進一步結論非都市土地「供農路使用之道

地目土地」雖依法編定為「交通用地」，仍應屬農業用地之範

圍。故系爭函二之主要功能在於肯認交通用地下，地目為道之

道路，仍可能符合農路之定義範圍，因而屬農業用地之範圍。

故系爭函二之意旨係為澄清得免課土地增值稅之範圍，該函將

其擴張到交通用地。至於編定為交通用地，且地目為道之農

路，與公路有何差別，該函並未提出說明。 

 

（二）然而關鍵在於系爭函二最後一句但書「惟依公路法所定

義公路⋯⋯則仍不在適用之列」，將公路法所定義之公路與農路

作一刀切之截然劃分，如此區隔則產生下列問題： 

    本函既然已認定「農路」可能為交通用地中地目為道之土

地，但在此定義下所開設之道路與公路法下之公路，有何差

別，實難以理解。系爭函二既認定其仍屬農路之範圍，但卻又

在但書排除公路法所定義之公路，排除了兼具二者功能之公

路，對人民而言，其私有土地被開發成為公路法定義下之公路

而未被徵收，兼具農業使用之功能，又未獲免徵土地增值稅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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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惠，可謂雙重損失。 

    系爭函二排除兼具大眾運輸與農業使用功能之公路於免

課土地增值稅之範圍外，即有違公平原則。至於兼具農產運輸

與大眾運輸功能之道路，應否納入公路法，而由交通部管理，

或將其定位為農路而由農委會管理，僅為行政管理之權責分配

問題，並不因此而具有區隔是否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正當理由。 

 

四、結語 

  特定農業區內之公路，若係由政府興建在人民所有之土地

上，而未辦理土地徵收者，人民提供土地以供公眾運輸已作了

特別犧牲，若該公路除了供公眾運輸之外，另具有農產及生產

資材運輸之功能，即同時兼具農路之性質者，亦無理由不得與

不具大眾運輸功能之農路，同樣享受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待遇，

否則讓免費提供土地供道路使用，公益程度較高之公路反而不

能享受免稅之待遇，即為未具合理理由之差別待遇，有違公平

原則。另外相關法律對於「農路」並未加以清楚定義，與公路

法上公路有何異同，致生適用上之疑義，相關機關亦應檢討修

正。 

 


